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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（原受災損住宅之承租者）期租金補貼暫由台南市優先支應，承租者租金補貼來源不

確切，建議非所有權人租金補貼由中央住宅基金支應，並延長補助期限至一年。 

二、申請租金補貼需係因 0206 震災建物毀損無法居住，有關毀損無法居住之認定，會議決議依

「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」第四條所訂標準。建議此項災損認定直接

授權地方政府認定。以協助災民。 

（四）本院許委員毓仁，針對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3 年推出

「健康存摺」線上查詢系統，民眾可透過網路查詢個人就醫紀錄

與完整用藥資訊，但此便民政策，目前累積申辦民眾僅約十七萬

人，申請率不到 1%，實際使用量也只有約三十三萬人次，有關如

何推廣「健康存摺」系統，讓民眾周知，及如何簡化使用系統，

提高民眾使用意願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民眾以往若要申請中央健康保險署的就醫資料，需要書面申請，並繳交規費至少 300 元，

且需 3 個工作天才可取得資料，非常不便民。因此，為方便民眾查詢個人就醫紀錄，健保

署推行「健康存摺」系統，從前年（103）9 月 25 日開始，民眾可以透過網路至中央健康保

險署官網，用健保卡經註冊密碼後，申請「健康存摺」，即可免費查詢或下載個人最近一

年的門、住診資料、最近兩年的牙科就診紀錄，另外也可查詢個人的過敏資料、器捐或安

寧緩和醫療意願及預防接種等醫療資料。 

二、根據健保署統計，自 103 年 9 月推出「健康存摺」系統以來，目前累積申辦民眾約 17 萬人

，若以全國人口來換算，申請率竟然不到 1%，實際使用量也僅約 33 萬人次；其中，以 30

歲至 50 歲人口為主，尤其女性占 20 萬人次（約占六成）。由此可見國人多數不知有「健

康存摺」系統，建議行政院應加強宣傳，讓民眾能廣為周知，並提醒民眾做好自我健康管

理，也可以在就醫時，提供醫師參考，提升醫療安全與效益。 

三、有民眾反映，健康存摺網站上的介面資訊太多，從門診、住院到牙科、過敏等，使用者很

難立即從中找到符合需求的資訊，建請健保署應簡化資訊系統，以便民眾可快速查詢所需

資訊，應可提高民眾使用意願。 

（五）本院賴委員瑞隆，鑒於為發展南高雄至屏東之台灣藍色公路，帶

動旅遊經濟效益，目前只到小港（小港醫院）的高雄捷運紅線，

其延伸線第一階段規劃延伸至鳳鼻頭、林園，為串連高屏海上觀

光新動線，造福沿線居民福祉，第一階段延伸線應儘速規劃評估

，並提出具體興建時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

 

 
21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4 期 院會紀錄 

說明： 

一、南北向路線的高雄捷運紅線是我國首條聯絡機場的捷運系統，北起岡山南至小港。而規劃

中的林園東港延伸線是高雄捷運長期路網之一，路線起於紅線小港站，沿省道台 17 線興建

。路線全長 23.1 公里，總共設置 12 座車站，但因建造成本高，效益不佳有待評估，所以目

前先針對小港至林園間的第一階段路線進行可行性評估。 

二、第一階段路線為高雄捷運林園延伸線，止於林園工業區，從小港站起經臨海工業區、鳳鼻

頭、林園、林園工業區等地。路線長度 12.2 公里，全線皆位於高雄市並設置 7 座車站。 

三、為發展觀光旅遊事業，創造當地居民就業機會以及經濟效益，小港捷運應延伸至鳳鼻頭，

讓鳳鼻頭成為藍色公路海上休閒的起點，俾串連通往小琉球、東港、大鵬灣，甚至墾丁等

風景勝地，形成海上觀光新動線。 

（六）本院賴委員瑞隆，鑑於 105 年 2 月 6 日凌晨發生之南台震災，台

南與高雄重建復原經費初估 50 至 60 餘億，雖行政院已定案不另

編列特別預算，不訂定特別條例，現有經費與相關法規即可支應

，惟各地方政府基於財政，針對天然災害所編列之災害準備金數

額皆不同，以高雄市為例，其災害準備金編列 12 億元，其中多數

以農損、防汛為主，若將全數災害準備金支應此次震災，恐將影

響本年度其他災害預防事宜。故建請中央政府針對此次震災予以

全額支持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經查此次 0206 高雄震災共計(一)建築物：1.全倒房屋 3 棟（杉林、永安、田寮）；2.半倒

房屋 1 棟（田寮）；3.外牆磁磚掉落 4 棟；4.外牆磁磚隆起 1 棟。(二)道路橋樑：1.受震損

6 座；2.主要結構未受損，但須修復共 308 座（主震區 55 座、次震區 253 座）；3.道路修復

；災損修復計 3 億 2747 萬 4000 元。(三)學校：災損 131 所，災損修復計 2462 萬元。(四)

古蹟：災損 6 處，災損修復計 1 億 4950 萬元。 

二、此次震災雖行政院指示先由地方政府災害準備金支應，不足再由中央補助一個月內檢附資

料報院申請補助，然此次災損，高雄市道路橋梁重建修復 3 億 2747 萬 4000 元、學校災損

修復 2462 萬元、古蹟災損修復 1 億 4950 萬等，合計約 5 億 159 萬 4000 元確認屬災損修復

。其災損修復金額已佔 105 年度災害準備金將近一半，若全額投入恐將影響年度其他災害

預防復原事宜。故為加速地方政府完成重建工作，並避免地方政府災害準備金無法支應，

爰請中央政府針對此次震災予以全額支持。 

（七）本院賴委員瑞隆，鑑於高雄港坐擁高雄最優勢之海洋資源，卻未


